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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设目标
[bookmark: _GoBack]    一流教材建设项目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加强教材研究，凝结和体现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成果，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体系转化，使教材更加体现科学性、前沿性，进一步增强教材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推进我省高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教材建设，全面提升我省教材建设的水平。
    二、建设要求
坚持突出重点、锤炼精品、改革创新、凸现特色的原则，构建具有安徽省高校学科优势特色的、适应高水平人才培养需要的高质量课程教材体系。鼓励申请使用面广、效果好、影响大的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实验实践类教材。
教材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准确阐述本学科先进理论与概念，吸收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体例完整，结构科学，案例生动，深入浅出，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教材建设中要充分吸收教育信息化的成果，使得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服务于教学资源共享类课程的教材。
教材编写团队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主编应具有教授职务，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强。注重吸收行业企业优秀人才参与教材建设，提高教材编写质量。鼓励教学名师、高水平专家主编或参编教材。国家与省级教学名师或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人主编教材，以及省特色专业建设点主要专业课程教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立项。
以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为依据，及时更新教材内容和结构。
    三、申请范围
申请一流教材建设项目的教材应为已经入选国家或省级“十二五”规划、且已经正式出版，推广使用效果良好的教材，以及已经立项建设的国家和省级“十三五”规划教材，由省教育厅邀请专家评选出100种左右的优秀教材予以立项。申请教材的第一主编须为高等学校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及涉及课程的教材，不在此次申请范围内。
申请教材可以为新编教材或修订教材。
1.新编教材：重点推荐反映当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最新成就，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内容和体系上有明显特色的教材；教学改革力度较大的教材以及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的教材；体现改革创新的实验教学教材和实习实训类教材；解决教学急需的教材。推荐高校须在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主编或出版过普通高等教育教材。
    2.修订教材：已经正式出版，编写质量较高，教学效果良好的教材，可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学科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申请进行修订完善。
    四、教材的出版
    为使我省能在下一轮国家级规划教材评选中取得更好成绩，优先支持各高等学校与声誉较好的国家级出版社联合申请的一流教材建设项目。
    有关高等学校应对一流教材的编写者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有关出版社应提供一流教材编写的启动经费和教材审定工作所需经费。
    五、申请要求
    1.申请数量：新编教材博士授权学校申请不超过5种，硕士授权学校申请不超过3部，其他本科院校申请不超过2种。校际之间联合申请，第一主编所在院校可多申请2种。修订教材不占指标。
2.本次申请采用单本、全册、成套三种申请类型，取消系列教材申请类型。全册教材（上、中、下册等）、成套教材（理论教材与实验教材等配套出版，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配套出版等）可按全册或成套整体申请，占1个申请名额，也可按单本申请。
　　3.同一主编、同一课程、不同出版单位的教材选题，不可重复申请。
    4.立项教材建设周期为两年。申请人应在建设期内完成教材修订或编写。建设期满，省教育厅将进行审定验收，验收通过的立项教材，作为“省一流教材建设项目”教材出版。未通过验收的教材，应按验收意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修改，并再次提交验收。若仍达不到规定要求，将取消其一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资格。

